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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四等法院組織法概要申論試題解析 

 

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一庭法官張甲承辦某一民事訴訟事件，為慎重處理該訴訟事 件，張法官分

別命辦事法官李乙、司法事務官王丙以及法官助理趙丁等三人，辦理 該訴訟事件相關事務，試依法院

組織法相關規定，說明辦事法官、司法事務官及法 官助理處理該訴訟事件的事務權限內容。（25 分） 

【擬答】： 

(一)辦事法官之設置及其辦理之事務，依法院組織法第１２條第５款、第３４條第３款及第５１ 條第

２款說明如下： 

    1.法官之職權，本為訴訟之審判，包括民、刑事訴訟事件，其性質屬於司法審判範圍。 

    2.惟司法院因應地方法院業務需要，得調候補法官至地方法院辦事，承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

序及實體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裁判書之草擬等事務。 

(二)司法事務官之設置及其辦理之事務： 

    1.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司法事務官之設置，係處理非審判事務或不涉及身分、實

體權利義務重大變動之事件，使法官得以專心於審判核心事項，有助提升法官裁判效率與品質。其職

權如下： 

       (1)返還擔保金事件、調解程序事件、督促程序事件、保全程序事件、公示催告程序裁定事件、

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 

       (2)拘提、管收以外之強制執行事件。 

       (3)非訟事件法及其他法律所定之非訟事件。 

       (4)其他法律所定之事務。 

    2.惟司法事務官得承法官之命，彙整起訴及答辯要旨，分析卷證資料，整理事實及法律疑義，並製

作報告書。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之 2 第 2 項定有明文。 

(三)法官助理之設置及其辦理之事務：依法院組織 法第１２條第６款、第３４條第４款及第５１ 條第

３款說明如下： 

    1.法院組織法第 12 條第 6 項規定，法官助理之設置，係為提高裁判品質，增進司法效能，並減輕

法官的工作負荷，我國設置法官助理制度，聘請各種專業人員充任之。 

    2.法官助理承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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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試依法院組織法相關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甲於法院開庭後因心生不滿，於法庭庭訊結束後仍

不願離去，致無法關閉法庭。 法警為維護法院內安全，以強制方式將甲抬離現場，是否在其執行職務

範圍？並 說明其職掌事務權限。（12 分） 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

檢察官、辯護人、輔佐 人到庭，行準備程序，該程序處理之事項，係由何職務之人負責？並說明其職

掌事務權限。（13 分） 

【擬答】： 

(一)甲於法院開庭後因心生不滿，於法庭庭訊結束後仍不願離去，致無法關閉法庭。法警為維護法院內

安全，以強制方式將甲抬離現場，是在其執行職務範圍，理由如下： 

    1.各級法院暨檢察署法警之職務，乃在辦理值庭、執行、警衛、解送人犯及有關司法警察之事務。

其係在維護司法秩序及輔佐法官、檢察官之職權。 

    2.審判長為維護法庭尊嚴、程序順利進行、保護法庭人員及在場相關人員之安全，得採取對妨害法

庭秩序不當行為者之處分，此由法院組織法第 88 條規定，審判長於法庭之開閉及審理訴訟，有指揮之

權。及同法第 89 條規定，法庭開庭時，審判長有維持法庭秩序之權。可資證明。是審判長對一般人妨

害法庭秩序時，得禁止其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出法庭，必要時得命看管至閉庭時。法院組織法第 90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3.準此，甲之行為實已妨礙審判長閉庭之指揮權限，法警若受審判長之指揮，基於審判長法庭警察

秩序維持權限之內容，以強制方式將甲抬離現場，係屬合法。 

(二)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辯護人、輔佐人到庭，行準備程

序，該程序處理之事項，係由受命法官負責，其職掌事務權限如下： 

    1.受命法官，係指受審判長之命，實施審判事務之法官。即法院為使該訴訟程序易於終結，得隨時

命合議庭某受命法官實施準備程序，試行和解、調查證據。 

在合議審判中，審判長為準備審判起見，通常會先指定法官進行準備程序，此時受指定進行準備程序

的法官就是『受命法官』，在實務上受命法官也就是本案的調查法官。沒有受命法院。一個案子如果是

三人合議庭，會有審判長、陪席法官及受命法官等三人合議；其中受命法官是實際承辦案件之法官，

實施準備程序的法官也是受命法官。如果是獨任制審判庭，受命法官就是審判長本身。 

    2.又法院組織法第 84 條至第 93 條有關審判長之規定，於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執行職務時準用之。

是受命法官於行使上開準備程序，試行和解，調查證據時，始具有訴訟指揮權及法庭秩維持權等原屬

審判長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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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現行法中，司法院院長與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有無司法行政監督權？其 司法行政監督

權範圍為何？（25 分）  

【擬答】： 

(一)司法行政事項，包含甚廣，凡關於各級法院及檢察機關之配置、司法管轄之劃分調整、司法經費之

籌撥分配、司法人員之任免考核、司法裁判之執行、司法風紀之整飭、司法效能之促進、監所之設施

與律師之登錄等事務，其性質均屬司法行政事項，依據大法官釋字第 530 號解釋，司法行政監督權之

行使，均應以維護審判獨立為目標，因是最高司法機關於達成上述司法行政監督之目的範圍內，雖得

發布命令，但不得違反首揭審判獨立之原則。對於此等事項之監督，得概稱為司法行政監督。 

(二)司法院院長有司法行政監督權，其司法行政監督權範圍如下： 

    1.司法行政權與司法審判權不同，司法審判權之行使，係依據法律，重在審判獨立，不受任何干涉；

而司法行政權之行使，則與一般普通行政機關相同，並無獨立之性質，其上級機關與下級機關處於命

令服從關係。 

    2.由法院組織法第 110 條第 1 款可知，司法院院長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蓋最高法院為全國審判

之終審機關，為案件之法律審，如再監督全國各級法院行政事務，勢將難以兼籌並顧。 

    3.職此，現行法考量最高法院特性，避免職權重疊混淆，以及兼顧業務合理負擔，僅規範最高法院

院長監督最高法院，而使司法院院長監督範圍擴及各級法院及分院。 

(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有司法行政監督權，其司法行政監督權範圍如下： 

    1.檢察機關內部採行階層式建構，因而有上命下從之規定，上級檢察首長對於下屬檢察官之事務有

指揮監督之權，下級則有服從義務。此係因檢察一體之故，藉此防止檢察官之專擅。 

    2.為集合全體檢察官之力量，積極發揮檢察官功能，使全國各級檢察機關，自最高層級之檢察總長

及各級檢察長，以至最基層之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依上命下從之指揮系統，縱橫聯絡，

構成一大金字塔型組織體系，以全體檢察官集合成一個整體，共同代表國家追訴、打擊犯罪並妥適行

使檢察職權。 

    3.故法院組織法第 111 條第 3 款規定，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監督範圍乃該檢察署及其分院檢察

署與所屬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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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試分述司法院因應業務需要，調候補法官至地方法院擔任辦事法官與法務部調候補 檢察官至地方

法院檢察署擔任辦事檢察官之職務範圍。（25 分） 

【擬答】： 

(一)辦事法官 

    1.設置：司法院因各法院業務之需要得調候補法官至地方法院辦事、調地方法院或其分院試署法官

或候補法官至高等法院辦事、調高等法 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法官或候補法官至最 高法院辦事。 

    2.辦理之事務：依上揭條文規定，係承法官之命，辦理訴訟案件程序及實體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

析、資料之蒐集及裁判書之草擬等事務。法院組織法第 12 條第 5 項定有明文。 

(二)辦事檢察官 

    1.法務部得調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試署檢察官或候補檢察官至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辦

事，承檢察官之命，協助檢察官辦理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律問題之分析、資料之蒐集及書類之草

擬等事項。法院組織法第 66 條之 1 第 2 項定有明文。 

    2.其立法理由係為加強對裁決之監督，提高辦案品質，減輕各級法院檢察官之工作負荷。 

 


